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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藝術的存在性—人的物化與物的人化 

林致紜 

     

二十世紀音樂藝術的轉變，是創新，是挑戰，也為傳統音樂藝術觀念帶來一大衝擊。

在這個衝擊中，同時亦衍生出更多不同的角度來深入探視音樂藝術其中的存在性和發展

空間，但不論從那個角度來思索與切入核心觀點，它都和時代發展趨勢及地域文化有密

切的結合。 

多調性、無調性、十二音體系等音樂形態相繼出現，無論人們對這些音樂藝術的接

受程度、創作意義或欣賞角度為何？我們都應重視音樂藝術的存在空間。 

 

一、 音樂藝術的存在性 

在中國《禮記‧樂本》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

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生方，謂之音；比音而樂之，及干、戚、羽、

旄、謂之樂。 

於各種聲相互應和後，產生各種變化，在變化中，又因組織結構，形成“音＂。組

合各音而成曲調，用樂器演奏，再加上舞蹈，即是“樂＂。於“聲＂、“音＂、“樂＂

三者間，所強調的是“樂＂的存在觀念。因此，中國古代對音樂藝術的觀念已具有音的

組合、功能及操作的整體性。換言之，它是從“樂＂本體觀之而出發。雖至嵇康提出《聲

無哀樂論》云： 

 

夫哀心藏于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

心，因乎無象之和聲而後發，其所覺悟，唯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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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云： 

 

聲音自當以善惡為主，則無關于哀樂，哀樂自當以情感而後發，則無

系于聲音。 

 

乍看嵇康之音樂美學理論，是強調“聲＂的重要而帶給人們情感的影響。但實際上，

嵇康是從“聲＂、“音＂、“樂＂的基本概念，及深植於人們心裡不同情感因子，在“樂＂

與這些不同情感因子的觸動下，所產生不同的情感反應。換言之，人們藏於心理的情感

訊息，是需要藉著某種外在的刺激而達到發洩、釋放，這裡所指的「某種外在的刺激」

即是「音樂」，真切地顯示出“樂＂與“人＂之間的存在思想。嵇康的音樂藝術存在理論

與十九世紀西方漢思立克提出對音樂藝術存在的《自律論》，是有所差異的。漢思立克認

為： 

 

直接產生和直接感受一切藝術美的官能不是情感，而是作為純觀照活

動的幻想力。 

 

  且漢思立克亦認為： 

 

音樂的內容就是樂音的運動形式。 

 

由此觀之，漢思立克對音樂藝術存在理論是存在於形式美學上，以“音＂的本體存

在為其思想依據。因此，梅里阿姆（Ｍｅｒｒｉａｍ）在１９６４年提出將音樂作為文

化來研究，他認為音樂包括三方面：觀念（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行為（ｂｅｈａｖｉｏ

ｒ）、作品（ｐｒｏｄｕｃｔｓ）14。而中國古代音樂美學思想則將“音樂存在＂建立於：

形態、意識、行為。但若嚴格地說，“作品＂只是“形態＂中的一部分，屬“物化形態＂。

因此，中國古代音樂美學對音樂藝術存在的概念更具全面性與整體觀。 

 

 

                                                 
14 轉引修海林‧羅小平著，《音樂美學通論》，上海：上海音樂出版社，1999。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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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的物化與物的人化 

中國古代音樂美學思想將“音樂存在＂與文化相結合後，將其音樂美學思想建立

於：形態、意識、行為。在此簡單略述形態、意識、行為三者於音樂藝術中的存在關係： 

1、行為存在： 

作曲者的音樂創作思想，是音樂作品的原創動力，這樣的創作行為是構成音樂最直

接的關係。指揮家對音樂作品“肢體語言＂的操作，演奏者、演唱者對音樂的演奏（唱）

都是對音樂藝術的參與行為，在參與的同時，其他二者（形態、意識）也無法離開它們

在音樂藝術中的存在。 

2、意識存在： 

意識存在即是觀念存在，這個範疇可分為二個方向觀之，一是外在的，一是內在的。

音樂創作者、指揮家、器樂演奏者、聲樂演唱者及欣賞者等，透過其個人對音樂藝術的

思維、想像、情緒、判斷和知識認知等心理因素，再加上文化背景的差異，形成人化的

審美意識，是構成對音樂藝術不同的感知、體驗與表現，這些均屬內在的意識存在。 

而外在的意識存在則指物化的樂譜記錄（如音樂藝術符號）等。當我們同時理解行

為和形態二個因素時，即可發現“意識＂這個因素是不可能單獨存在的。 

3、形態存在： 

形態存在可分為音響（樂音構成）和樂器（物化）兩種。由樂音構成的音階或音列，

形成的音響運動（旋律）觸動人們內心情感皆不同。而人們的情感意識表現也因不同的

樂器（物化的符號）而有不同的反映，如長笛跳躍的樂音，給人們有歡愉的心情；定音

鼓帶給欣賞者穩定的力量；琴樂凝聚了修身養性的精神；嗩吶則為聆聽者帶來熱鬧的場

景。於此我們即可理解，為何“作品＂只是“物化形態＂的一部分，因為“作品＂包括

了大型合奏樂曲及單項器樂作品，“形態＂則整合各類型態於其中。 

由上述觀之，形態、意識、行為三個音樂藝術存在要素是緊密相聯的。在東西音樂

裡，音樂創作者決定音樂的表現方式：運用何種樂器來表現歡樂的氣氛？樂音如何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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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表達深沉的心情？何種樂器的演奏是何種民族文化的產物？創作者在精心創作編寫

下，譜出一頁頁的樂譜（音樂物化的符號），表演者運用樂器（音樂表現的物化符號）將

樂譜（樂音流動的物化符號）上的音符演奏成動聽的音樂，這些活動都是「人的物化」，

也是音樂存在要素──形態和行為的結合。 

「物的人化」為音樂藝術帶來更深層面的探討範疇，包括主觀和客觀的面向，若從

音樂本體研究出發，「文化」的影響較具客觀性，但「音樂實踐」卻為音樂藝術表現帶來

極大的主觀影響。 

音樂創作是音樂家內心思想的呈現，其中深具複雜的因素。無論其作品是圓滿佳作

或是曲高和寡，它都是音樂創作者心中摯愛的產物。從美學的角度看，音樂創作是具體

的將內心審美經驗表達出來。音樂創作是社會生活知識、經驗的累積與反映？或是作曲

者在某種先驗觀念的產物？或是創作者靈感想像的表現？無論從那一方面，這些都是讓

音樂創作擴充其範圍。但音樂是一項獨立的藝術，若要求音樂體現其風格特性時，音樂

創作思維將是音樂作品產生的一個重要核心。作曲家的音樂創作思維特徵，可以從幾方

面來觀察：（一）時代、精神或思想表現。（二）個人和他人精神傳遞（三）創作性想像

轉化。作曲家於這三方面的豐富累積，更能源泉不斷地創作。精緻了創作的堅實核心，

同時，也壯實了創作的領域範疇，在音樂作品裡，形成一種立體、動態的多層次結構。 

表演者在表演過程中情感的投入，首先需對樂曲充分理解，才能深達音樂的情感內

涵。音樂表演亦是才能、想像、情感…等多方面的結合。因此，心理內涵的充實和才能

技術的純熟，是音樂作品再現風采的機會。因此，音樂表演者對一首音樂作品，應做到

兩方面：１、音樂作品的樂譜是一件“實＂的形象，音樂表演者將這“實＂的形象轉換

為情感表現，“情感表現＂是“虛＂的情境。２、音樂表演者為“情感表現＂的“虛＂

情境，轉化為器樂上“實＂的操作。表演者不僅細心解讀原創作的精神，且更要透過表

演創作，為原創作加以修飾與豐富，甚至超越作曲家的思維考慮，讓音樂作品更燦爛光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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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音樂傳遞給聆賞者時，所流露的喜悅、悲憤、哀愁等情感，都是聆賞者的感知受

到音樂的觸動。而欣賞者的感知判斷和素養是需要培養的。審美能力是經過培養的，同

時也受民族文化背景、文化環境與社會知識教育影響。因而，聆賞者在這些條件的基礎

下，緊繫著“情感＂與“理智＂兩方面的經驗，在音樂作品信息傳達時，產生心靈悸動。

但在審美活動中，“情感＂與“理智＂二者是無法一致平等的。無論“理智＂多於“情

感＂，或“情感＂多過“理智＂，聆賞者對音樂的觸動都應達到以下幾方面：１、心靈

感受。２、音樂認知。３、創作與再創作的感應。 

作曲者、表演者和聆賞者三者間為音樂藝術建立一個「啟」、「承」、「轉」、「合」的

整體架構。因此，無論是「人的物化」或是「物的人化」，它都貫穿了形態、意識、行為

三個音樂藝術存在要素。 

 

三、 音樂藝術的創造性 

「作曲者、表演者、聆賞者」是「人」於音樂藝術表現的創作者、操作者、感受者，

「形態、意識、行為」是音樂藝術存在的重要要素，最終目的是呈現於「樂」，這也充分

地說明了「人」與「樂」的存在關係。當「作曲者－表演者－聆賞者」與「形態、意識、

行為」相結合時，形成了另一個有趣的音樂藝術空間──「創造性」。 

如果作曲是一度創作，音樂表演即可稱為二度創作或再創作。既然音樂表演稱為二

度創作或再創作，它必須建立於一度創作的基礎上，加上表演者的文化素養、音樂藝術

見解，賦予音樂作品形象的再創作呈現。換言之，一度創作創造了音樂作品的靈魂，音

樂表演則為這作品的靈魂塑造血肉的生命形象。聆賞者若能熟悉音樂表演再創作的技

術，對音樂展現的爆發力與認同，而達到心理對音樂的感知和美的欣賞，甚而情感的激

盪，無論歡樂、感動或悲傷的情感，都是聆賞者於聆聽音樂作品後，於心靈審美感知上

的「三度創作」。 

在音樂的創作空間裡，它與語言的表達方式是有所不同的，音樂是運用樂音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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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表達其思想內容，它是透過樂音的調性、音高、音長、音色等要素進行傳遞，有別於

語言的具體詞意。因此，音樂是非語義性的，但它與語言仍具有一相同的傳遞方式──

表情性，語言可經由聲調的高低、剛柔、大小等傳達其意，而音樂則利用樂音演奏的力

度、強弱等方式充分表達其思想。 

音樂作品中的樂音不同於自然界裡的聲音，即使作曲家利用自然界裡的某一種聲音

於音樂作品中的，這都屬於作曲家的創造內容之一，它已失去了它於自然界裡原有的基

本功能。例如作曲家將「鍋具」置放於音樂作品中的演出，「鍋具」於音樂作品中就不再

是炊煮的工具，且於音樂中發出的聲響，也不屬於自然界擄的聲音。所以，音樂是非自

然性的。 

再者，輕巧悅耳的笛聲在二胡協奏曲《新婚別》中是鳥鳴聲，在笛子獨奏曲《躍馬

長城》裡是馬嘶聲。二胡協奏曲《梁祝》一曲中，二胡表達的是哀怨動人的情感，二胡

獨奏曲《萬馬奔騰》曲裡，二胡卻展現出駿馬馳騁的氣勢。由此觀之，音樂並不絕對的

代表自然界裡某種特定的聲響、意義或情感，這樣的「非對應性」亦是音樂藝術的特性

之一。 

由於音樂的非語義性、非自然性和非對應性，讓音樂藝術更延伸出模仿性、象徵性、

暗示性等的表現手法，產生標題音樂、調性音樂，“意＂於音樂藝術裡佔有極重要的地

位。因為音樂存在於這樣的創造性（一度創作－二度創作－三度創作）和想像力裡，不

斷地豐富了音樂藝術的表現空間。但當現代音樂進入二十世紀，即打破了古典音樂具有

呈現特性，並顛覆了古典音樂的創作想像空間。若說現代音樂令人難懂，不易領略其中

的音樂曲意，或許更該說現代音樂除了充分展現音樂藝術的自由觀，它更滲入作曲家個

人的哲學思想，雖它豐富了音樂的自由世界，但卻也迷漾了音樂世界的真實存在意義，

現代音樂延展出多樣的音樂藝術形式，如多調性音樂、無調性音樂、十二音列音樂等。

在歷史長河的流程中，它將是二十世紀音樂的主流？或只是衝擊古典音樂後，加深了二

十世紀現代音樂藝術的生澀性，即退至音樂世界的一角，成為小眾音樂的孤賞？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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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思的問題。 

現代音樂已不再重視“音樂感知＂的問題，它失去“音樂＂對人們心靈上的需求與

享受，刻意追求複雜的節奏對應，不協和的和聲凸顯現代音樂的特點，“音響材料＂為

現代音樂帶來多樣不同聽覺上音色的誘惑，偶然性勝於邏輯觀，這樣的“偶然＂為現代

音樂製造不少的零亂、破碎效果，逐漸脫離人的審美感受需求，因滲入作曲家個人的哲

學思想，而獲得更寬廣的創作性及解讀的自由空間。但哲學思想與零亂、破碎效果是不

會劃上等號的，若說這是一種音樂歷史演變的必經過程，倒不如說它是因應「文化市場」

的需求。現代音樂無論在「人的物化」或「物的人化」創作和存在層面的意義，都是對

古典音樂的一大撞擊，但溯本歸源，現代音樂卻也需建立在古典音樂的「自由基礎」上。 

 

結語 

「音樂」是人類共通的語言，無論於西方國家、東方國家，音樂藝術歷程的變化都

是具有貫穿性，台灣亦然。中國音樂美學自古受儒、道、佛哲思的影響，對“意＂的觀

念甚深。相對地，它對現代音樂的接受觀念亦較西方來得晚。這正是應沙特所說的：「存

在先於本質」對中國音樂而言，不論現代音樂的本質意義為何？對它的認同程度有多深？

對它的「存在」仍會受到影響。如果現代音樂逐漸成為世界音樂主流，立於傳統音樂藝

術的角度，它除了保有中國音樂的特色外，中國音樂對「意」的觀念，涵蓋天地之美，

充分為傳統音樂在現代音樂中的自由主義更能開展它的「存在」空間。因此，無論「傳

統音樂」或「現代音樂」，它們的存在面不是絕對性，文化、環境和「人」的音樂素養也

都是造成音樂歷史變化的另一重要因素。 

如同「國樂交響化」並非國樂發展的最終目的，它只是一種方法、一個過程，它的

最終目的是要國樂延續發展它的「存在」空間，並從其中更真切地體會「人的物化」和

「物的人化」的存在價值。 

勇於對抗孤獨，才能發現生命。 

－齊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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